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须知

提取条件 提取资料 填写表格

使
用
提
取

1、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全款购
房（购房合同备案登记之日
起1年内或产权登记证之日起

一年之内）

1、《重庆市预购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证明》，或《房地产
权证》复印件，或《重庆市预售（预购）商品房买卖合同》（三
选一）

1、《住房公积金批量提取单位汇总表》
2、《住房公积金批量提取个人申请表》

2、全额不动产发票，或契税完税凭证（重庆市内的房产二选
一）

3、如房产在重庆市外，必须是全款发票才能提取

2、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全款购
买二手房（产权证登记之日

起一年内）

1、《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或过户完毕后的房地产权证（二
选一）

2、契税完税凭证，或免交（不交）契税通知书（重庆市内的房
二选一）

3、如房产在重庆市外，必须是全款发票才能提取

3、职工或直系亲属购买房改
房（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一
年内产权证登记之日起一年

内）

1、房改房购房合同（协议）（如选用合同，需同时提供房改部
门出具的准购证明文件），或者房屋所有权证（二选一）

2、国有住房出售专用发票

4、职工或其直系亲属购买拆
迁安置房（产权证登记之日

起一年之内）

1、《拆迁安置协议》（需同时提供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
证明材料如拆迁安置方案）和拆迁还建房的《房地产权证》 
（两者需齐全）

2、购房款发票（契税完税凭证），或缴款收据（二选一）

5、职工或其配偶偿还商业贷
款本息（一手房首次）（在
贷款期限和偿还额度内的，

每年可以提取一次）

1、《重庆市预购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证明》，或《房地产
权证》复印件，或《重庆市预售（预购）商品房买卖合同》（三
选一）

2、借款合同

3、首付款付款凭据（发票或收据）

4、如买房合同超过一年的，就不需提供发票，而请在银行打印
一年的还款记录。

6、职工或其配偶偿还二手房
商业贷款本息（首次）（在
贷款期限和偿还额度内的，

每年可以提取一次）

1、房产证复印件

2、抵押合同以及贷款合同（现在银行基本都是二合为一的抵押
贷款合同）

4、契税完税凭证或全额不动产发票（二选一）

5、如房产证超过一年的，请在银行打印一年的还款记录。

7、职工或其配偶偿还商业贷
款本息（第二次及以后各
次）

近期对应时段（一年）已偿还的个人住房贷款有贷款合同号的还
款凭证、（如果个人贷款还款凭据上的还款人即非本人又非配偶
的，需提供借款人为提款人的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使
用
提
取

8、职工或其配偶偿还公积金
贷款（含组合贷款）（在还
款期限内每年可提取一次。
职工、配偶及参贷人提取金
额之和不超过对应时段已经
偿还的贷款本息额）

只需要提供身份证、结婚证或户口簿（结婚证上需要有身份证号
码）

1、《住房公积金批量提取单位汇总表》
2、《住房公积金批量提取个人申请表》

9、职工或其配偶提前还贷
（结清证明一年以内）

未提取过：《重庆市预购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证明》或《房
地产权证》或登记有效的《重庆市预售（预购）商品房买卖合同
》、借款合同、发票、银行的结清证明

11、职工或其配偶建造、翻
建或大修自住住房（自审批
文件批准之日起一年内）

建造：国土、规划或者建设部门出具的建房批准证明文件、建房
款或材料费发票。

翻建：房屋所有证、规划、建设部门出具的翻建批准文件、翻建
费用发票

大修：房屋所有证、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大修鉴定文件、
大修费用发票

12、职工或其配偶支付住房
租金的（在租赁合同期限内

的）

商品房：房地产管理机关登记有效的《重庆市房屋租赁合同》、
房租完税证明或税务出具的个人出租房屋专用发票、家庭工资收
入证明

1、《住房公积金批量提取单位汇总表》
2、《租房提取个人申请表》

公租房或廉价房：当地公租（廉租）房管理机构签订的租房合同
（协议）、近一年的租金缴纳证明

http://www.cqgjj.cn/html/2016-02/8565.html

13、缴存人为农民工 农村户口证明

1、《住房公积金批量提取单位汇总表》
2、《住房公积金批量提取个人申请表》

14、职工或其直系亲属患重
大疾病

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加盖医院诊断证明专用章）、近
一年的住院专用收据（加盖医院收费专用章）、家庭生活困难证
明

15、职工或直系亲属享受低
保

重庆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证金领取证（需体现近一年的低保领
取记录）

http://www.cqgjj.cn/html/2016-02/8565.html


销
户
提
取

1、离休、退休 离休证或退休证

1、《住房公积金批量提取单位汇总表》
2、《住房公积金批量提取个人申请表》2、死亡、宣告死亡

1、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或户口注销证明、确认继承人权利的公
证书或人民法院判决或调解文件（上述文件中载明的继承人均须
到场确认，如只有一个继承人，则上述文件应明确是否为唯一继
承人）
2、死亡职工所在单位能够确认继承关系的，也可由单位代为办
理提取，须单位经办人持本人身份证，以及单位证明、职工死亡
证明或户口注销证明、继承人身份证件材料到公积金中心办理
3、如继承人无法提供确认继承人权利的公证书或人民法院判决
或调解文件等材料的，也可所有法定继承人（父母、配偶、子女
为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全部到相应分中心、办事处确认并书面
承诺后，办理提取手续，继承人应提供身份证及结婚证、户口簿
等直系亲属关系（父母、配偶、子女）证明。

温馨提示：

1、所有要件一式一份，一律用A4纸复印。以上表格中需要员工自己填写的是《住房公积金批量提取个人申请表》。第一次提取的所需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均需要提交。

2、所填表内姓名、身份证号码与所提供的身份证和要件一致；所有表格均需加盖单位行政鲜章

3、同意提取条件每年只能办理一次提取手续（前后提取时间间隔一年以上），销户提取和提前还清贷款除外。

4、公积金贷款（含组合贷款）职工(含参贷人、配偶）在公积金贷款还清前，除销户提取外，只能办理偿还公积金贷款的本息提取。

5、提交新合同需注销旧提取合同，本人需写申请注销。

6、销户提取公积金的除需提供上述资料原件（包括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使用提取公积金的需提供上述资料原件和一份付硬件，公积金贷款只需提供身份证原件。


